F %335

e
5
ﬂﬂl
e
BS
=S
ol 2
H
<
=
N
\1«
=N
+ml
g
it
~
"_ﬁ

iy

R

2
|

e

a4

1B

&/

NG

= "
o=
~ O~
B

2 gl
2/

WA

o/

&
v

o/

=i

o/



A

&/

A

H

1H

(e

A

H

1B

R pt 35

A

o/
o

H

1P

o/



o/
=

N—

e
Bl

0y
s
ke

=8

A

H

1H

o/
J/nﬂl

N—

£
&l

0y
fim
N
PHE
VL

S

m

A=

A
NE

o/

A=

7 1

H

1P

o/

f
|

e &



o/
e

N—

24

T

NS—

N
LS

A

H

1H

M+ 4%

Bl

A

H

1H

&/

$mR



2 4

S 2 R BRI R ER Y L BRI AR
fFE R AR F A B w28 7
o R AR L R R R ARR FASRAER Y L
WY AR P AT AT o IR EP SH LG
2HEPLE P AT FAR G TR L - F
e 2 LF2$ T BEBAFEP ST LGRS 2HFL
‘Jﬁ A Bt - NN T ;N ‘a lﬁk’ié_}z‘\é“ 2 l'+ IJJLE.»AL% g
FoZ  wAER CBRHREBFTEMBLIMAE AL HB 7
TR L s REBAXFHT - = > B R K
A ER LA m~%ﬁ%§ﬁ2ﬁm’ﬂﬁ%%%%%

P
ORI SRR RS L L G
PRI B g R L R 2 R
";5:'/ ﬁ‘:j‘aul-&]a\,*—ﬁ-ﬁ'\}g,,——] gfﬂ%—,ﬂi
FooREAEZ )

-~ =

I~y

o A NP ire § AT R 7|2

rad
-
S
oy
ohe

A B . %é‘j\/\i%ﬁ., LIBVE =R x“f;,v}ﬁ/\ v — &E\}
1 74

E\‘"K’ﬂ ?7113 ;PY/E
ﬁ%i‘%iﬂgék%ﬁf aj\’
i 54

T

(Q
Vo
4
N



X

T~

g

W
1

L)

TR ERUEFRA > B IEHF 133 134IES A P 2 o

A RII2E107 11p B3 8 > g Amll2E &
3%&%ﬁzjlmﬁ3 260 ¢ =12 Az 4o B A2
1%°&%ﬁ-‘ HHBZ AL e AR R 2 HATE
B (TR T68,6127 - Apatll4£1 0 8p 111348 R PR
PRI PSS RS R FARARTEN  F 0 AR RR
ﬁ‘f;’%ﬁ’*FFﬁ’éﬁf"%ﬁ””

( )Fﬁgﬂs/\%«j_»k }/\Fm‘ﬁr'/ﬁ fiﬁ‘ ?éi,b \,1{)\ ‘)'K/w\ %‘; /\%,\11

JEL? 25P X = pe pfREgE, B EDHT 27B#%2V‘P\#RJ
GARncE g 114#47 115 r]/wf]\:\g BT g A B
PRk o P MR gL & %,ﬁ’-“fi ; 114#57 12p 2 15p *°

~

/w
e

TFEE NS » R FIEGIF 132 R T B T LA

£ Fgfmf.l_m B e A iz S EEKRIRA F 0 Fla
BRELFETF  FLEEP L PURpEESE TR
FPrE{ZLEET A T j‘:j{ij&]‘%fi&ﬁ?\z%ﬁg’%ﬁhﬁ*éﬁ-A;%" [0
FRPRRFTREAAAT > Bt PR s TR
ﬁg%ﬁ&i%@?°i§%4aiﬂ%9’§%‘ﬂﬁﬂ
FEF L KT R EE By R R A REN
F2nth¥F RAT AP RRTEAAEL > ~HELE - A
By ’%‘éﬁ%%“Fﬁﬁéi%ﬁﬁi}%%éa'ﬂiﬂi/\a‘r%ﬁE%l’m’»lﬁiﬂ'.
o BAFIR pEYFFENFISERT S LFRITLF
* Aprbe o 4] ﬁﬁ%‘?ﬁ“ 7 /ﬂ BiEn % 134iErrT e L AR
PATEFD > FEHDIBEP > B A REH L AR B
2 .

i

4

3

bty AR B S A FECF133FE g o 2 B

B RIENFIME LT/ ALFZEE S R WP

PREEFFRAIFIAEEGAALT > S Tl < o

2 % ] 114 = 8 ! 12 2
RERe 2 F Lwmi

%R A (ER o

w®
St
mi



bR RAR TR EE S0P P e AR D FA R ¥R
% 374 % 1,500 -
¢ ES Y R

"'-H\
(@]
=

12 2

o >~
1!
o
)
F
NEN
NS
]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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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33號
聲  請  人  
即  債務人  林旭仁  


代  理  人  杜貞儀律師
相  對  人  
即  債權人 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邱月琴  
代  理  人  黃于容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  債權人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 
代  理  人  王行正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  債權人 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劉佩真  
代  理  人  歐俐均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  債權人 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周添財  

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  債權人 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曹為實  
代  理  人  張簡旭文、陳冠翰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  債權人 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黃男州  
代  理  人  葉佐炫、喬湘秦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  債權人 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楊文鈞  

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  債權人 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陳佳文  
代  理  人  陳映均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  債權人 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今井貴志

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  債權人 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莊仲沼  

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  債權人 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倍廷  

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  債權人 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吳統雄  

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  債權人  磊豐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張司政  

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  債權人  金陽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雨利  

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  債權人 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宋耀明  

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  債權人 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楊智能  

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  債權人  星展（台灣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 




法定代理人  伍維洪  
代  理  人  陳正欽  

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  債權人 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莊仲沼  

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  債權人 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許金泉  

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  債權人  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朱祐宗  
代  理  人  陳怡穎  


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債務人林旭仁應予免責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，除別有規定外，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例）第132條定有明文。又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，債務人有薪資、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，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，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，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，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。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。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，不在此限：一、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。二、故意隱匿、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，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，致債權人受有損害。三、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。四、聲請清算前2年內，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、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，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，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。五、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，已有清算之原因，而隱瞞其事實，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。六、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，非基於本人之義務，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，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。七、隱匿、毀棄、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，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。八、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，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，致債權人受有損害，或重大延滯程序，同條例第133、134條亦分別明文。
二、經查：
　㈠聲請人前於民國112年10月11日聲請清算，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81號裁定自113年3月26日中午12時起開始清算程序。復聲請人清算財團之財產分配完結，相對人共受償新臺幣（下同）768,612元，本院於114年1月8日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9號裁定終結清算程序確定等情，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。
　㈡關於聲請人於開始清算程序後迄今之收入部分，聲請人於113年4月25日接受左眼白內障手術；同年5月27日接受喉內視鏡顯微手術；114年4月11日因泌尿道感染併敗血症及血尿併尿滯留，接受膀胱鏡血塊清除手術；114年5月12日至15日於長庚醫院住院，接受膀胱鏡手術，迄今健康狀況不佳，因而無法工作等事實，有診斷證明書、門診病歷記錄及手術醫療費用單據在卷可查，且經本院依職權調取聲請人之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所示，聲請人目前無勞保投保資料，堪信聲請人主張屬實。至聲請人之支出部分，聲請人現與其家屬同住，水電費、伙食費、醫療費等均為家人支應等情，審之前揭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，亦堪信為真。基上，聲請人於開始清算程序後之固定收入扣除前開必要支出後，顯無剩餘，自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應不予免責規定之適用餘地。復查無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其他各款應不免責事由，揆諸前揭說明，聲請人既經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，依消債條例第132條規定，應裁定免除其債務。
三、綜上所述，本件聲請人並無消債條例第133條之適用，且查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應不免責之情事，依上說明，自應依首開規定裁定本件聲請人免責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庭　法　官　李宛臻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彩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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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理人  莊仲沼  





相  對  人  

即  債權人 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許金泉  





相  對  人  

即  債權人  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朱祐宗  

代  理  人  陳怡穎  



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債務人林旭仁應予免責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，除別有規定外

    ，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

    消債條例）第132條定有明文。又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

    ，債務人有薪資、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，扣除自己

    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，而

    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，可處

    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

    者，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。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

    體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法院

    應為不免責之裁定。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

    ，不在此限：一、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

    。二、故意隱匿、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，或為其他不利

    於債權人之處分，致債權人受有損害。三、捏造債務或承認

    不真實之債務。四、聲請清算前2年內，因消費奢侈商品或

    服務、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，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

    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，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。五、

    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，已有清算之原因，而隱瞞其事實，使

    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。六、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，

    非基於本人之義務，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

    目的，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。七、隱匿、毀棄、偽造或變造

    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，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

    。八、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，或有其

    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，致債權人受有損害，或

    重大延滯程序，同條例第133、134條亦分別明文。

二、經查：

　㈠聲請人前於民國112年10月11日聲請清算，經本院以112年度

    消債清字第81號裁定自113年3月26日中午12時起開始清算程

    序。復聲請人清算財團之財產分配完結，相對人共受償新臺

    幣（下同）768,612元，本院於114年1月8日以113年度司執

    消債清字第19號裁定終結清算程序確定等情，業經本院依職

    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。

　㈡關於聲請人於開始清算程序後迄今之收入部分，聲請人於113

    年4月25日接受左眼白內障手術；同年5月27日接受喉內視鏡

    顯微手術；114年4月11日因泌尿道感染併敗血症及血尿併尿

    滯留，接受膀胱鏡血塊清除手術；114年5月12日至15日於長

    庚醫院住院，接受膀胱鏡手術，迄今健康狀況不佳，因而無

    法工作等事實，有診斷證明書、門診病歷記錄及手術醫療費

    用單據在卷可查，且經本院依職權調取聲請人之勞保局電子

    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所示，聲請人目前無勞保投保資料，堪

    信聲請人主張屬實。至聲請人之支出部分，聲請人現與其家

    屬同住，水電費、伙食費、醫療費等均為家人支應等情，審

    之前揭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，亦堪信為真。基上

    ，聲請人於開始清算程序後之固定收入扣除前開必要支出後

    ，顯無剩餘，自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應不予免責規定之適用

    餘地。復查無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其他各款應不

    免責事由，揆諸前揭說明，聲請人既經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

    之裁定確定後，依消債條例第132條規定，應裁定免除其債

    務。

三、綜上所述，本件聲請人並無消債條例第133條之適用，且查

    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應不免責之情事，依上說明，

    自應依首開規定裁定本件聲請人免責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庭　法　官　李宛臻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

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彩霞




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33號

聲  請  人  

即  債務人  林旭仁  



代  理  人  杜貞儀律師

相  對  人  

即  債權人 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邱月琴  

代  理  人  黃于容  

相  對  人  

即  債權人 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明鑑  

代  理  人  王行正  

相  對  人  

即  債權人 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劉佩真  

代  理  人  歐俐均  

相  對  人  

即  債權人 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周添財  





相  對  人  

即  債權人 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曹為實  

代  理  人  張簡旭文、陳冠翰



相  對  人  

即  債權人 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黃男州  

代  理  人  葉佐炫、喬湘秦



相  對  人  

即  債權人 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楊文鈞  





相  對  人  

即  債權人 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陳佳文  

代  理  人  陳映均  

相  對  人  

即  債權人 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今井貴志





相  對  人  

即  債權人 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莊仲沼  





相  對  人  

即  債權人 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倍廷  





相  對  人  

即  債權人 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吳統雄  





相  對  人  

即  債權人  磊豐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張司政  





相  對  人  

即  債權人  金陽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雨利  





相  對  人  

即  債權人 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宋耀明  





相  對  人  

即  債權人 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楊智能  





相  對  人  

即  債權人  星展（台灣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





法定代理人  伍維洪  

代  理  人  陳正欽  





相  對  人  

即  債權人 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莊仲沼  





相  對  人  

即  債權人 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許金泉  





相  對  人  

即  債權人  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朱祐宗  

代  理  人  陳怡穎  



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債務人林旭仁應予免責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，除別有規定外，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例）第132條定有明文。又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，債務人有薪資、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，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，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，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，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。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。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，不在此限：一、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。二、故意隱匿、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，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，致債權人受有損害。三、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。四、聲請清算前2年內，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、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，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，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。五、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，已有清算之原因，而隱瞞其事實，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。六、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，非基於本人之義務，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，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。七、隱匿、毀棄、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，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。八、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，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，致債權人受有損害，或重大延滯程序，同條例第133、134條亦分別明文。

二、經查：

　㈠聲請人前於民國112年10月11日聲請清算，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81號裁定自113年3月26日中午12時起開始清算程序。復聲請人清算財團之財產分配完結，相對人共受償新臺幣（下同）768,612元，本院於114年1月8日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9號裁定終結清算程序確定等情，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。

　㈡關於聲請人於開始清算程序後迄今之收入部分，聲請人於113年4月25日接受左眼白內障手術；同年5月27日接受喉內視鏡顯微手術；114年4月11日因泌尿道感染併敗血症及血尿併尿滯留，接受膀胱鏡血塊清除手術；114年5月12日至15日於長庚醫院住院，接受膀胱鏡手術，迄今健康狀況不佳，因而無法工作等事實，有診斷證明書、門診病歷記錄及手術醫療費用單據在卷可查，且經本院依職權調取聲請人之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所示，聲請人目前無勞保投保資料，堪信聲請人主張屬實。至聲請人之支出部分，聲請人現與其家屬同住，水電費、伙食費、醫療費等均為家人支應等情，審之前揭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，亦堪信為真。基上，聲請人於開始清算程序後之固定收入扣除前開必要支出後，顯無剩餘，自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應不予免責規定之適用餘地。復查無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其他各款應不免責事由，揆諸前揭說明，聲請人既經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，依消債條例第132條規定，應裁定免除其債務。

三、綜上所述，本件聲請人並無消債條例第133條之適用，且查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應不免責之情事，依上說明，自應依首開規定裁定本件聲請人免責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庭　法　官　李宛臻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彩霞





